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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司法拍卖的制度构建及技术保障 

———以浙江法院系统利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为模本

高　牟

（淮海工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

［摘　要］浙江法院系统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利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是我国司法拍卖改革的有益尝试，克服了传统委托拍
卖的诸多弊端，但亟需在拍卖保留价的确定、拍卖公告的发布、竞买人有效参与以及健康拍卖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并在相关的注册和认证程序、自动应答程序以及风险防御程序等方面改进网络技术，为推进网络司法拍

卖提供更好的制度基础和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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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宁波市鄞州区和北仑区法
院借助淘宝网平台拍卖涉诉宝马和三菱汽车拉开

了法院网络司法拍卖的大幕。但是此次网络司法

拍卖与传统的网络拍卖具有本质的差别：传统的网

络拍卖是具有拍卖资质的拍卖公司将拍卖业务扩

展到互联网上，如果拍卖物为涉诉物品，其本质仍

然是委托拍卖；而宁波法院此次网络司法拍卖则是

法院利用淘宝网交易平台进行自行拍卖。尽管这

两种拍卖都在互联网上进行，但是拍卖的操作主体

却发生了深刻变化。起初，委托拍卖作为司法改革

的“典范”，被人们赋予了抑制司法腐败、提高司法

拍卖效率的重任。但实施十来年后，委托拍卖又因

为涉及司法腐败、效益低下成为改革的对象。在

《民事诉讼法》对司法拍卖相关法条进行修改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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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于乱象丛生的委托拍卖领域极其不满的背

景下，浙江法院系统利用淘宝网作为法院自行拍卖

的新尝试则具有文本研究的意义。

　　一　网络司法拍卖产生的背景

（一）传统司法拍卖模式存在诸多弊端

２１世纪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规范强制执
行，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如２００４年《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２００９年
《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２０１２年《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
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初步形成了我国司法拍

卖的法律体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法规不完

善、执行不严格、追究不及时等原因，司法拍卖成为

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区域：（１）权力寻租、司法腐败
频发。有调查报告显示，拍卖行所得佣金一般按照

４∶３∶３的比例在小团体内部进行分配：４成给承办
法官，３成给拍卖公司，３成用于各种成本开支及各
方打点等。低价贱卖涉讼资产背后的暴利，让司法

拍卖领域一度成为法官“沦陷”之地。据统计，全国

法官落马约７０％与司法拍卖有关［１］。（２）竞买人
恶意串通、职业控场等扰乱拍卖秩序的行为屡见不

鲜。（３）竞买人信息泄露屡禁不止，部分竞买人采
用威胁、胁迫等非法手段迫使相关竞买人放弃竞

买。（４）拍卖品评估价失真，拍卖佣金过高，拍卖品
经常被低价拍卖。在此背景下，浙江法院系统进行

了司法拍卖改革创新，重拾了被废置已久的自行拍

卖，丰富了自行拍卖的形式。他们认为网络司法拍

卖比委托拍卖更具优势：（１）有利于宣示司法权威。
在当前信用机制、威慑机制尚不健全的执行大环境

下，由法院实施拍卖，既可以彰显法院在保护债权

人利益上不妥协的立场，也可借此机会宣示司法权

威，在社会公众面前展示法院公正的形象。（２）有
利于降低执行成本，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委托拍卖中，拍卖机构需按比例从拍卖款中提取佣

金。而法院拍卖，因不存在佣金，既能最大限度提

高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又能使债务人的利益受到最

小程度的损害，同时还能减少买受人的负担［２］。此

外，网络反腐近年颇为盛行，成为反腐的新阵地，

网络反腐的发展让公民有地方、有条件、有能力发

表自己的言论和参与对国家工作的监督。［３］网络司

法拍卖在网友的监督下进行，挤压了暗箱操作的空

间，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

（二）网络交易迅速发展

与传统的商品交易相比，网络交易（主要为

Ｂ２Ｃ和Ｃ２Ｃ两种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突破交易
时间、地点、方式的束缚，集聚商品，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运行成本。网络交易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消费

品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中国网
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 １３２０５亿元，同比增长
６４．７％ ，中国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６．３％。Ｂ２Ｃ网络零售市场（包括
平台式与自主销售式）占有率上，排名第一的是天

猫商城，占 ５２．１％；京东商城名列第二，占据
２２．３％；位于第三位的苏宁易购达到３．６％。Ｃ２Ｃ
网络零售市场占有率上淘宝占全部的９６．４％。拍
拍网占３．４％，易趣网占０．２％。［４］

浙江法院系统利用本地企业———淘宝网进行

司法拍卖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既便于开

展工作又能够有效地发挥淘宝网在集聚竞买人、实

行免租金、减少中间环节、阻隔竞买人等方面的优

势，扭转传统拍卖模式佣金过高、恶意串通、暗箱操

作的不利局面。

（三）司法拍卖改革向纵深推进

随着强制执行的不断推进，司法拍卖领域存在

的问题逐渐成为众矢之的，各地司法机关纷纷根据

本地实际进行了多样化的探索：上海维持传统的委

托拍卖模式，允许有资质的拍卖公司在线下和线上

进行拍卖；重庆则成立第三方机构“重庆产权交易

机构”，赋予产权机构在提供场所、发布信息和成交

确认等方面的职能。与此同时，新《民事诉讼法》

２４７条对于司法拍卖也进行了局部修改，尽管很细
微但是影响深远。该条规定：“财产被查封、扣押

后，执行员应当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

院应当拍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不适于拍卖或者

当事人双方同意不进行拍卖的，人民法院可以委托

有关单位变卖或者自行变卖。”新规定与原《民事诉

讼法》第２２３条：“财产被查封、扣押后，执行员应当
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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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

定交有关单位拍卖或者变卖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相比，有以下变化值得我们去把握：第一，强化了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责任，在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债

务的时候，人民法院“应当”拍卖或变卖执行人的财

产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以应对“执行难”问

题；第二，新法条在承认委托拍卖和变卖的同时，进

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拥有自行拍卖和自行变卖的

强制执行权。司法政策的鼓励，司法实践的尝试以

及司法拍卖的理论积累形成合力，推动着法院自行

拍卖的探索与实践。

　　二　网络司法拍卖制度构建

网络司法拍卖是在对传统司法拍卖模式进行

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一般认为其具有以下几方面

的优势：网上司法拍卖真正实现零佣金；网上司法

拍卖可以实现被处置资产价值最大化；网上司法拍

卖可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和暗箱操作。［５］笔者认为

以上优势的实现还需要具备相应的制度基础。

（一）网络司法拍卖制度构建前提：厘清网络司

法拍卖与委托拍卖的关系

浙江法院系统利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饱受

拍卖协会的质疑，其质疑的关键是网络司法拍卖并

不具备法律依据。２００４年《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
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和２００９年《关于人民
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均规

定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的被执行人财产进行变价

时，应当委托具备拍卖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拍卖。

２０１２年《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第４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的拍卖活动应在
有关管理部门确定的统一交易场所或网络平台上

进行，另有规定的除外”。此处的“在网络平台进

行”指的是具备拍卖资质的拍卖机构在网上进行拍

卖还是像浙江法院系统一样自行利用淘宝网进行

网络司法拍卖？笔者认为此处“网络平台”和“统

一交易场所”均为委托拍卖的两种形式，即法院将

拍卖委托给具备拍卖资质的机构进行拍卖，后者可

以选择在统一交易场所或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拍

卖。但是浙江法院系统的“网络司法拍卖”作为法

院自行拍卖的一种方式，也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

为新《民事诉讼法》２４７条明确了法院自行拍卖的
权力。由此可见，法院自行拍卖和委托拍卖共同构

成了我国的拍卖制度。

（二）网络司法拍卖制度具体设计

从近年来查处的关于司法拍卖违法违纪案件

的基本情况来看，影响司法拍卖的基本因素主要有

拍卖保留价的确定、拍卖公告的发布、竞买人的有

效参与和良好的拍卖环境等。［６］因此网络司法拍卖

也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是拍卖保留价的确定。评估公司往往按

照评估价值大小进行收费，为了收取更高的评估费

用，评估价经常被人为地抬高；另外，在职业控场人

的干预下，为了以较低的价格竞买成功，职业控场

人与评估公司相互串通，人为地压低评估价；不客

观的评估价给司法机关确定拍卖保留价带来诸多

困扰。此外，不合理的评估公司遴选和考核制度也

影响评估价的合理确定：司法评估市场准入审查和

对评估公司的考核、惩戒，使得法院成为评估公司

的“衣食父母”，如果法院工作人员、竞买人和评估

人相互串通，也增加了评估行为人为操作的空间。

因此，笔者认为一方面法院要加大对于评估行为的

监督力度，但另一方面立法应该取消或限制法院对

评估公司的行政性管理职能。对于虚假评估的公

司，法院应该向行政机关或者行业协会通报，由后

者依法予以相应处罚。此外，评估收费的确定应该

与拍卖结果挂钩，拍卖价应成为确定评估收费的重

要标准。令人遗憾的是，浙江法院系统此次网络司

法拍卖仍然采用传统的评估程序和收费方式，影响

了网络司法拍卖的效果。

其次是拍卖公告的发布。拍卖公告发布的内

容、时间和方式往往成为影响拍卖效率的重要因

素。其一是拍卖公告的内容。网络司法拍卖突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拍卖公告对于竞买人的权利

保障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网络司法拍卖的拍

卖公告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１）拍卖的程
序性事项：如拍卖的时间、地点、保证金缴纳等事

项；（２）拍品介绍：拍品介绍一定要详细。不仅仅要
展示拍品外观更要展示拍品存在的物的瑕疵；（３）
权利介绍：要充分介绍拍品的权利瑕疵，比如拍品

是否存在优先权，是否存在违法记录等情况；（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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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告知竞买人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务必告知

竞买者法院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其二是拍卖的

时间。优先权人参加购买的，法院应告知优先购买

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向法院提交有效证明。法院

在确定是否存在优先购买权人之后才能进行司法

拍卖。其三是公告的方式。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本

身就是公告的重要方式，笔者认为为了扩大公告的

效果，浙江法院可以充分利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进行信息发布。与此同时，浙江法院也应当在当地

主流报纸刊登拍卖公告，扩大受众面。

最后是竞买人有效参与和健康的拍卖环境。

网络司法拍卖的有序进行需要法院、网络交易平台

提供方、竞买人的共同维护。营造竞买人有效参与

和健康的拍卖环境的关键在于参与拍卖主体权利

义务关系的合理划分。作为网络司法拍卖的主导

方，法院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监督。一方

面法院要加大对于恶意围标、职业控场行为的监督

力度；另一方面法院对于相关主体的监督要依法进

行，不越权，不错位，其对网络交易平台监督的范围

仅限于委托合同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提供

者要严格遵守委托合同的规定，其行为符合委托合

同约定的，由法院承担该行为法律后果；如果超出

委托合同规定的，则由其自行承担。此外，网络交

易平台在司法拍卖过程中知悉的竞买人信息要负

有保密义务，竞买人信息的泄露会给恶意围标者、

职业控场者带来可乘之机。作为网络司法拍卖重

要参与方，法律要保障当事人和其他权利人对司法

拍卖的参与和监督。浙江法院系统推进司法拍卖

的电子化、网络化，当事人和其他权利人的参与权

也必然面临交易虚拟化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更为深入地保障当事人和其他权利人对司法拍

卖的参与和监督，需要认真考虑。［７］

　　三　网络司法拍卖技术保障

（一）网络司法拍卖的运营模式

目前国内有学者认为淘宝网等网络交易平台

的收费与否、收费标准将对网络司法拍卖产生重要

影响。［８］笔者认为淘宝网等交易平台收费与否、收

费标准对网络司法拍卖影响不大。尽管淘宝网并

没有收取佣金，但是淘宝网并非无利可图。自从浙

江法院系统利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以来，拍卖物

最多的便是房产和汽车。每一位竞买者参加拍卖

需要缴费数额不小的保证金，而这些保证金在拍卖

期间是被支付宝冻结的。接替进行的网络司法拍

卖，使得淘宝网的支付宝账户上始终存在着巨大数

额的保证金，这些保证金在资本市场上的收益是极

其可观的。因此，法院可以充分发挥网络交易平台

在积聚、阻隔竞买人方面的作用而不必向其缴纳

费用。

（二）网络司法拍卖的注册和认证程序

一个公平、均等的注册和认证程序是吸引竞买

人参与拍卖的重要保障。实践中可能遇到这样一

个问题：竞买人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操作但是总是

无法注册和认证，他认为法院和网络交易平台人为

地对竞买人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当法院和竞买人

因为“准入”程序发生争议的时候该怎么处理？笔

者认为，双方因注册和认证程序发生争议的时候应

该由法院和网络交易平台对“准入”程序的普适性

承担证明责任，因为竞买人与法院、网络交易平台

相比，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也没有接近证据的便利条

件，因而很难从对方获取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和网

络交易平台无法证明“准入”程序对所有人一视同

仁的时候，竞买人可以要求法院和网络交易平台承

担缔约过失责任。

（三）网络司法拍卖的自动应答程序

网络司法拍卖与传统的委托拍卖相比，最大的

变化是实际操作拍卖的不是“人”而是“程序”。网

络拍卖借助自动应答系统维持 ２４小时的交易活
动，实现全天化随时与消费者缔约自动应答的系统

常被称为电子代理人。［９］自动应答系统收到竞买指

令并作出回复与竞买人发出竞买指令存在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往往会影响我们对相关行为进行判断。

比如浙江法院利用淘宝司法频道拍卖的时候往往

规定：“本次拍卖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拍卖活

动结束前，每最后２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
动延迟５分钟。”又比如，浙江法院在淘宝网上规定
了“开拍时间”和“结束时间”。那么以上时间是竞

买人发出竞买指令时间还是淘宝网收到竞买指令

时间？笔者认为拍卖公告规定的时间均为数据到

达时间，因为我国《电子签名法》第１１条第２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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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数据电

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

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

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时

间。”《合同法》第１６条也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
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收件人指

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

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

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

为到达时间”。因此，浙江法院应该在拍卖公告中

对自动应答程序的运行规则予以说明以减少矛盾。

此外，为了保障网络司法拍卖的顺利进行，网络交

易平台还应该减少自动应答程序“时间差”，保证自

动应答程序通畅运行，防止黑客攻击和系统瘫痪现

象的发生。

（四）网络司法拍卖的风险防御程序

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随着网络用户队伍的不断

壮大和人们对于网络依赖的增强，网络服务的风险

防御成为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Ａｍａｚｏｎ、ＣＮＮ、华为、中国电信等大公
司都曾受到ＤＤＯＳ（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攻击。
ＤＤＯＳ攻击是指通过使网络过载来干扰甚至阻断正
常的网络通讯。黑客通过向服务器提交大量请求，

使服务器超负荷，同时阻断某一用户访问服务器阻

断某服务与特定系统或个人的通讯。［１０］因此，网络

司法拍卖的风险防御程序应该解决以下两方面的

难题：第一，防止ＤＤＯＳ可能导致竞买人在“服务器
无响应”的情况下无法举牌；第二，因为竞买人和法

院很难获取和识别网络数据，所以网络司法拍卖的

风险防御程序也应当解决 ＤＤＯＳ攻击的证据保全
问题。为了应对和抵御ＤＤＯＳ的攻击，浙江法院可
以从“提高系统的容忍性”和“追踪攻击源”两方面

着手［１１］：“提高系统的容忍性”通过采用高性能的

硬件设备、重组协议和过滤机制以解决第一个难

题；“追踪攻击源”则通过连接测试、日志记录、包标

记和ＣｅｎｔｅｒＴｒａｃｋ等程序追踪攻击源进而保全攻击
证据以解决第二个难题。

浙江法院系统利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是对

千疮百孔的传统委托拍卖制度的强力改革，是利用

新媒体进行司法拍卖制度改革的有益尝试，也可以

说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倡导的司法能动性

理念的现实模本。［１２］网络司法拍卖改革需要勇气，

更需要制度的跟进和技术的保障。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拍卖市场，实现拍卖物价值最

大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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